
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规范龙川山茶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管理，保障产品质量，提升品牌价值，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及《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等规定，根据县人民政府要求，我局起草了《龙川山茶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监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为企业使用龙川县山茶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有工作方案指引。
二、政策依据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及《广东省地理标志条例》。

三、文件制定程序

我局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按照本部门职责，于11月下旬起草形成了《龙川山茶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监管工作方案》初稿，征求了相关部门及法律顾问意见并充分采纳相关建议修改完善。该《工作方案》未增加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行政权力事项或者减少法定职责；未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规范性文件和政策规定不相抵触。
四、文件基本内容

《工作方案》共分为七个部分。

（一）总体要求：坚持“质量为本、依法监管、协同共治、品牌赋能”原则，建立“资格准入－过程管控－退出管理”的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专用标志使用“申请有规范、使用有标准、监管有手段、违法有惩戒”。
（二）资格准入管理： 提出由企业自主申请，经相关部门审核通过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相关要求的企业先行试用专用标志；所有用标企业必须严格遵守龙川山茶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要求和龙川山茶油地方标准，由有资质的检测部门依据检测报告为山茶油分为特级、一级、二级等内容。

 （三）申请流程：提出“龙川山茶油”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申请的企业，应提交的材料和程序。

（四）溯源基地：由村、镇出具证明企业的油茶林基地情况；由县林业局负责审核茶林基地情况并出具产地证明；用标企业必须有农业农村部门出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并在溯源码上清晰标注产地、数量、生产批号等。

（五）监督监管机制：规范管理构建部门区域联动、执法监管协同、社会各方共治、经营主体规范管理的科学高效监管机制。
（六）退出机制：对出现不符合情形的，由县市场监管局逐级上报国家知识产权局注销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登记。

（七）保障措施：包括组织保障、经费保障、技术支撑、拓展市场推广渠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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